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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 

2018 年 1 月 2 日會議文件 

SKDC(M)文件第 5/18 號 

 
「西貢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  

抽樣巡視及評估活動準則  
 
目的  
 

本文旨在請議員考慮並通過有關抽樣巡視及評估「西貢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

活動的準則及安排。  
 
背景  
 
2.  根據審計署署長於 2017 年 4 月所發出第 68 號報告書就「提供區議會撥款以

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建議 (第 4.20(a)及 (b)段 )，區議會應採取措施，以確保區

議會均就社區參與計劃設立評估制度，及確保各區議會均就應評估哪些社區參

與計劃制訂準則。  
 
3.  為跟進相關報告內容，財務及行政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於第五次及第六

次會議中討論抽樣巡視及評估活動的準則，並同意提交討論結果於全體會議作

最終決定。  
 
4.  根據《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下稱「撥款準則」）

第 84 段，「沒有參與活動的行政工作以及與受評估機構或活動沒有利益關係的

區議員、增選委員或民政事務處人員，會抽樣巡視或出席獲區議會資助的活動，

他們會監察活動的進度，並評估活動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如評估結果並不理

想，區議會會通知獲資助者，讓獲資助者有機會就評估結果提出意見，並把這

些意見納入評估報告內。區議會日後考慮有關團體提交的撥款申請時，會參考

評估報告」。  
 
巡視及評估活動的抽樣準則  
 
5.  按西貢區議會紀錄，過往三年每年大約批出 200 至 250 項活動。為確保審計

署的建議得以落實並加強現有監察機制，秘書處建議由 2018-2019 財政年度起

按以下準則篩選活動作巡視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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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過往未曾申請過區議會撥款的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2)  需因應參加人數而決定發還撥款額的活動（例如居民團體旅行） ;  
(3)  過往曾未能按時或妥善提交單據及文件的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4)  由多個較小型活動組合成的大規模活動（抽樣巡視及評估當中個別項目

的活動）；  
(5)  曾經被暫停申請撥款或被警告的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6)  其他秘書處認為合適作抽樣巡視的活動；及  
(7)  每財政年度合共抽查大約 20%的活動（即約 40 至 50 項活動），當中「文

化、體育及康樂」、「節日慶典」、「社區事務」、「藝術及文化活動」四個

類別的活動均應獲抽查。   
 
抽樣巡視及評估活動的安排  

 
6.  就抽樣巡視及評估活動的安排，秘書處的建議如下：  
 

 秘書處將按第 5 段所建議的抽樣準則，選取合適的活動作巡視及評估； 
 秘書處會按全體區議員的姓氏編排巡視活動輪值表，每月編排一至三名

議員當值，而於較少活動舉行的月份（如 3 月至 6 月）則會按該年的實

際情況，編排較少或不編排議員當值；  
 秘書處會按巡視活動輪值表，盡量安排當值的議員巡視該月份舉行的活

動，如該月份並無合適活動則會順延安排有關議員巡視其後月份舉行的

活動；  
 秘書處不會安排已就該項活動作出利益申報的議員巡視有關活動；  
 在全年巡視的活動中，希望議員能巡視當中合共約半數的活動，其餘活

動則由秘書處及民政事務處負責巡視；  
 如當值議員因有要事未能於當月巡視秘書處安排的活動，有關議員須盡

早通知秘書處安排其他議員或職員巡視；  
 議員巡視活動後需於一個月內填妥｢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評估報告｣

（附件一）及交回秘書處；  
 秘書處會盡量安排議員巡視於公眾場合舉行及無需事先報名或索取入

場券的活動，而其他於私人場地（如學校、屋苑會所）舉行或事先需報

名或索取入場券的活動則由秘書處負責巡視；  
 秘書處會預早把活動詳情（如舉行地點、日期、時間、個別活動需特別

留意的地方等）通知負責巡視的議員；  
 秘書處亦會預先通知舉辦活動的團體將有議員或職員作出巡視；及  
 如民政事務處人員被邀出席由非政府部門舉行的活動，該活動則會由民

政事務處人員巡視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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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意見  
 
7.  請議員通過上文第 5 及 6 段的建議。秘書處將於稍後檢討撥款準則時作出適

當修訂。  
 
 
西貢區議會秘書處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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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評估報告  

 
 

甲部：活動的背景資料  

(由區議會秘書處填寫，並在區議會巡視前交給相關的區議員／增選委員／民政
事務總署人員 )  
 
 
 
活動名稱：   
 
 
活動編號：   

 
推行日期／推行期：  

 
舉行地點：     

 
 
獲資助者名稱：   

 
 
合辦者：  
 

 
 

 
核准活動撥款：   

 
 
預計參加人數：   

 
 
區議會訂明的特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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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區議會巡視期間對活動作出的評估  

(由區議員／增選委員／民政事務總署人員填寫，並在區議會巡視當日起計兩個
星期內交回區議會秘書處 ) 
 

致： [        ]區議會秘書處  
  傳真號碼： [       ]  
 
評估：  
 
 非常滿意  滿意  可以接受  不滿意  

(請參閱隨附的撥款申請書所列
的活動詳情，並請於適當的空

格內加上“”號 ) 

            

             
(a)  達到活動的目標              
             
(b) 達到預期的效益              
             
(c) 實際和預計參加人數的比較              
             
(d) 參加者的反應              
             
(e) 有效運用撥款的程度              
             
(f)  鳴謝區議會的方式              
             
(g) 其他意見 (例如在活動中進行個人宣傳，違反資助條款及條件 ) 
 
 
 
 
 
 
 
 
簽署：    日期：   

(區議員／增選委員／民政事務總署人員的姓名)   
 
註：   
1.  評估報告會供區議會、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或公眾查閱。  

 
2.  評估活動成效的工作，應由沒有參與活動的行政工作以及與受評估機構沒有
利益關係的一名區議員／增選委員及／或民政事務總署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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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計劃有否遵從區議會撥款資助條款及條件的審查  

(由區議會秘書處的負責人員 (二級行政主任或以上職級的人員 )在核實活動完結
報告及收支結算表後填寫 ) 
 
  有遵從  沒有遵從  不適用  

1.  在開支未出現前已獲區議會批准撥款  □  □  □  
     
2.  活動成本不超過核准撥款上限或經核准的

修訂撥款上限  
□  □  □  

     
3.  採取的推行模式恰當  □  □  □  
     
4.  撥款用途屬區議會撥款的涵蓋範圍  □  □  □  
     
5.  關於活動性質／現金流量需求的改動，已

在實行前獲批准  
□  □  □  

     
6.  就原來核准的項目以外新增的支出項目／

超過 5%應急費用的其他額外開支，徵求了
批准  

□  □  □  

     
7.  提交與活動有關的可核實證明  □  □  □  
     
8.  宣傳物品註明區議會的名稱  □  □  □  
     
9.  聘用散工／非技術工人的方式符合各項強

制規定  
□  □  □  

     
10.  就跨年度推行的活動而言，在再發放隨後

年度的預支款項／發還款項之前，曾發還

款項至少一次  

□  □  □  

     
11.  活動不應對個別人士、商業機構、政黨或

政治團體過度讚揚或宣傳  
□  □  □  

     
12.  活動不應為個別人士提供專享或個人利益  □  □  □  
     
13.  活動不應涉及發放救濟款項  □  □  □  
     
14.  活動不應以牟利或籌款為主要目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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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遵從  沒有遵從  不適用  

15.  其他  
請註明 :                            

□  □  □  

     
 

填寫人員：   
  

簽   署：               
      (填寫人員的姓名及職位 ) 

 日期：           

 
 
 


